附件1：
《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需提供资料清单》任务分解
一、基本材料
（一）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表
1.成本监审表。（牵头部门：财务处，协助部门：人事处、教务处、国资处、学生处、发规处）
2.成本监审表详细填报说明，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调查表数据核算来源、过程及分摊方法。（牵头部门：财务处，协助部门：人事处、教务处、国资处、学生处、发规处）
（二）高校基本情况
1.高校概况。包括历史概况、经营范围、组织机构、教育培养业务、其他业务、高校运营情况、主要财务指标等说明材料。（牵头部门：办公室，协助部门：人事处、教务处、财务处、发规处等）
2.教职工情况。包括教职工总数、在岗教职工总数、用工形式及教职工结构说明，高校编制文件，财政部门批复的工资总额及其结构。（牵头部门：人事处）
3.学生人数情况。监审期间招生计划人数、学生实际人数、学生结构说明及学生人数变化情况说明。（牵头部门：教务处）
4.其他情况。包括高校的资产、收入、费用总额及其结构说明，高校资产规模、投资规划和建设规模。（牵头部门：财务处，协助部门：国资处、发规处等）
（三）会计核算及财务资料
1.高校财务管理制度。（牵头部门：财务处）
高校财务制度汇编、成本核算办法、财务信息系统等说明。
2.会计账簿报表、决算报告资料。（牵头部门：财务处）
（1）监审期间各年度科目余额表。
（2）监审期间各年度政府有关部门审核的年度会计决算报告。
（3）监审期间各项收入和支出明细表。
3.资产类资料（牵头部门：国资处）
（1）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2）固定资产原值、净值及变化情况。
（3）按《政府会计制度》等标准划分的固定资产分类情况，并提供分类依据和固定资产卡片（电子版），卡片需标注具体分类标准。
（4）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明细清单，摊销办法。
4.学生人数相关资料
（1）监审期间学费收入、学生分类相关统计表。（牵头部门：财务处，协助部门：教务处）
（2）监审期间账面上学费收入总额与统计表学费收入总额不一致的差额情况统计表。（牵头部门：财务处）
5.其他情况
（1）除教育培养业务外的其他业务收入、支出明细账。（牵头部门：财务处）
（2）监审期间在职教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表。（牵头部门：人事处）
二、举证材料
（一）成本核算情况（牵头部门：财务处）
1.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表核算填报工作底稿。
2.收入合同、台账、结算单等资料。
3.监审期间各类成本、费用明细清单及发生依据。
（二）高校基本情况
1.高校各部门职能及实际开展工作情况说明。（牵头部门：人事处，协助部门：全校各部门）
2.教职工情况。人事统计报表、社保缴费通知书和住房公积金（含补充）缴款书（每年12月份）、高校年金资料、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合同、派遣（外包）名单（每年12月份）、发票（每年12月份）、临时聘用合同及名单（每年12月份）。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缴费比例和基数的有关政策文件依据和相关资料。（牵头部门：人事处，协助部门：财务处）
3.学生人数情况。经高校有关职能部门盖章的学生数及其结构情况的统计资料。（牵头部门：教务处）
三、其他材料
[bookmark: _GoBack]监审组在监审过程中认为需要补充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牵头部门：发展规划处）


